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操作规程 

 

发文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文  号：农发行字[2002]251 号 

发布日期：2002-12-27 

执行日期：2002-12-27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粮食风险基金存款专户管理 

  第三章 粮食风险基金筹措管理 

  第四章 粮食风险基金下拨管理 

  第五章 粮食风险基金拨补企业管理 

  第六章 粮食风险基金报表管理 

  第七章 粮食风险基金拨补情况分析与检查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履行国务院赋予的粮食风险基金专户管理和监督拨付职责，规范粮食风险基金

监督管理，促进粮食风险基金及时足额筹措和拨补到位。根据国务院有关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文件精

神，依据财政部等四部委《关于印发〈粮食风险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01〕691

号）和《关于印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财政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农发行字〔2001〕128

号），制定本操作规程。 

  第二条 本操作规程适用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各级行及业务代理机构粮食风

险基金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 粮食风险基金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粮食风险基金存款专户管理、筹措管理、下拨

管理、拨补企业管理、台账与报表管理和拨补情况分析与监督检查等。 

  第二章 粮食风险基金存款专户管理 

    第四条 存款专户开设。各级农发行都要按规定为同级财政部门开设粮食风险基金存款专户。

当农发行营业机构会计部门接到财政部门粮食风险基金开户申报后，要及时将申报材料送交本行计划

信贷部门审查。经计划信贷部门审查同意后，营业机构予以办理开户手续。 

  第五条 会计科目设置。营业机构会计部门要在“412——粮食风险基金存款”科目下，开设“粮

食风险基金——××财政厅（局）”存款账户，并通过该账户办理粮食风险基金拨入和拨出业务。 

  第六条 粮食风险基金专户资金来源。粮食风险基金统称为省级粮食风险基金，其资金来源包括

中央财政补助款和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地方配套资金。 



  第七条 粮食风险基金专户资金使用。粮食风险基金的使用必须确保省级储备粮油利费补贴、超

储粮利费补贴，如有节余，可用于陈化粮价差亏损补贴及其占用贷款利息补贴，消化粮食财务挂账和

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粮食方面开支。 

  第八条 专户管理责任。各级农发行负责本级粮食风险基金专户管理工作，要在省级分行资金计

划处、市级分行计划信贷科（处）及县级支行信贷部指定财政补贴专管人员负责专户具体管理工作，

并明确工作职责。职责范围包括：专户开设审查，资金筹集到位监测，专户资金支出审核，专户资金

下拨通知，专户管理台账登记和报表填制等。在专户管理工作中要坚持到位报告、支出审查和下拨通

知等项制度。 

  第九条 专户柜台监督管理。营业机构会计部门负责专户柜台监督和日常管理工作，专户资金发

生变化时，会计人员要及时将资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报告本行财政补贴专管人员，并在专管人员审核

同意后办理资金划拨手续。 

  第十条 建立专户收支管理台账。省级分行资金计划处、市级分行计划信贷科（处）和县级支行

信贷部都要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专户管理台账，台账格式可采用总行制定的财政补贴管理系统中台账格

式或省级分行统一设计的台账格式。财政补贴专管人员要根据营业机构会计部门反馈的信息，逐笔序

时登记管理台账，准确反映粮食风险基金专户资金拨入、拨出情况。 

  第三章 粮食风险基金筹措管理 

    第十一条 准确掌握粮食风险基金筹措数额。省级分行要准确把握本地区省级粮食风险基金规

模及中央财政补助和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分担比例，分清地方配套资金筹措责任，准确掌握各级财政应

承担的具体数额。 

  第十二条 监督粮食风险基金预算安排。每年初，省级分行要督促省级财政部门将地方配套粮食

风险基金足额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不得留有缺口。对年初没有足额列入预算的，要督促省级财政及时

调整和追加预算。对将筹措责任分解到市县级财政部门的地区，要由市县级农发行负责粮食风险基金

预算安排的监督工作。 

  第十三条 督促粮食风险基金中央补助款筹措到位。总行负责粮食风险基金中央补助款的监督拨

付工作，督促财政部将中央补助款在每季度第一个月底之前拨付到省级粮食风险基金专户，并通知省

级分行及时查收。具体工作由资金计划部负责。 

  第十四条 督促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资金筹措到位。省级分行负责省级财政配套粮食风险基金

监督拨付工作，要督促省级财政在每季度第二个月底前将地方配套资金拨入省级粮食风险基金专户。

对市县级财政承担部分不能及时上划的，要督促省级财政先行垫付。 

  第十五条 粮食风险基金筹措到位报告制度。省级分行营业机构会计人员接到粮食风险基金专户

收款凭证后，要及时办理入账手续，同时填制《粮食风险基金专户进账通知单》（见附件 1，也可采

用省级分行自行统一设计的单据格式，下同）送交本级行财政补贴专管人员，由本级行财政补贴专管



人员再送交省级分行资金计划处财政补贴专管人员。专管人员要根据通知单登记专户资金管理台账，

并及时向总行反映中央补助款及地方配套粮食风险基金到位情况。 

  第四章 粮食风险基金下拨管理 

    第十六条 督促粮食风险基金及时拨付。粮食风险基金筹集到位后，省级分行资金计划处要及

时与省级财政部门联系，督促财政部门及时下拨有关补贴资金。对通过市县级专户下拨的补贴资金，

市县级行要督促市县级财政部门加快补贴资金下拨进度，尽量减少补贴资金在专户滞留时间。 

  第十七条 粮食风险基金支出报告。省级分行及市县级行营业机构会计部门接到同级财政部门交

送的划款凭证后，要填制《粮食风险基金专户资金支出审批单》（见附件 2），连同财政部门划款文

件一并送交本行财政补贴专管人员，由本行财政补贴专管人员再送交省级分行资金计划处或市县级行

信贷部门审批。在审批单未返回之前，会计部门不得办理划款手续。 

  第十八条 粮食风险基金支出审查。省级分行资金计划处或市县级行信贷科（处、部）财政补贴

专管人员接到会计人员交来的《粮食风险基金专户资金支出审批单》后，要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审查，

审查内容包括： 

  （一）下拨粮食风险基金是否与有关拨款文件一致； 

  （二）粮食风险基金支出是否按规定用途使用； 

  （三）粮食风险基金划拨是否在农发行系统内运行； 

  （四）粮食风险基金拨付是否明确资金的具体用途。 

  如上述内容都符合规定，省级分行资金计划处或市县级行信贷科（处、部）财政补贴专管人员要

在《粮食风险基金专户资金支出审批单》上填写同意划拨的审查意见，在报经省级分行处长或市县级

行科长和主管行长审批后，将通知单返还营业机构会计部门。对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支出要坚决拒付，

并及时通知财政部门，说明拒绝划拨的原因，督促其纠正。 

  第十九条 办理划拨手续。营业机构会计人员接到审批的《粮食风险基金专户资金支出审批单》

后，对同意资金支出的，要及时办理资金划拨手续，将资金如数划拨到收款单位，并将审批单作会计

凭证附件存档；对不同意办理的业务，要将划款凭证返还给财政部门，并根据审批意见做好说明解释

工作。 

  第二十条 下拨补贴资金通知。粮食风险基金补贴下拨后，省级分行资金计划处和市级分行信贷

科（处）专管人员要及时将补贴资金下拨情况，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送到拨入行。对补贴资金

由粮食风险基金省市专户直拨企业的，还要将补贴资金拨补企业明细情况表一并发送到有关县级支行

信贷部，同时登记粮食风险基金专户管理台账。 

  第二十一条 下拨补贴资金查收。市级分行计划信贷科（处）和县级支行信贷部门专管人员接到

补贴资金下拨通知后，要及时通知本行营业机构会计部门注意查收。如通过粮食风险基金专户拨付的

补贴资金到账后，营业机构会计人员要及时填制《粮食风险基金专户进账通知单》送交本行信贷部

门，由信贷部门督促财政部门下拨补贴资金；如直拨企业补贴资金到账后，会计人员要及时填写《企



业基本存款账户资金到账与分割通知单》（见附件 3），交信贷部门进行资金分割。如在 3日内补贴

资金没有到账，收款行应主动向拨出行进行查询。 

  第五章 粮食风险基金拨补企业管理 

    第二十二条 粮食风险基金拨补企业时间。粮食风险基金采取按季拨付当季补贴资金方式。财

政部门应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 15日前将本季度粮食风险基金补贴拨付到粮食购销企业。具体要求

是：3月 15 日之前拨付上年 12月及当年 1月、2月补贴，6月 15日之前拨付 3月、4月、5月补贴，

9月 15 日之前拨付 6月、7 月、8月补贴，12月 15 日之前拨付 9月、10 月、11 月补贴。 

  第二十三条 应补企业资金数据测算。粮食风险基金应补企业资金数额由基层行管户信贷员负责

测算。每月初，信贷员要根据不同补贴项目，按粮油库存量、库存值和补贴标准测算粮食风险基金应

补企业资金数额，在与企业核对相符后，按月登记补贴资金到位监测台账。基层行要定期与财政部门

核对补贴资金应补数额，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对已上报数据需调整时，要在经上级行同意后对数据进

行相应调整。 

  第二十四条 粮食风险基金拨补企业。对粮食风险基金补贴由省级专户或市级专户直拨企业的，

县级行会计部门在接到补贴资金下拨通知后要注意查收，待收到收款凭证后，要将资金存入相关企业

401 企业基本存款账户；对粮食风险基金补贴由县级专户拨付企业的，县级支行会计部门要及时办理

入账手续，将补贴资金由 412 科目粮食风险基金存款专户直接转入 401 企业基本存款账户。 

  第二十五条 补贴资金拨补到位通知。营业机构会计部门接到粮食风险基金拨付企业凭证并将补

贴资金存入企业基本存款账户后，要填写《企业基本存款账户资金到账与分割通知单》，详细注明补

贴资金到账时间、补贴项目、补贴数额等项内容，并于当日交信贷部门进行资金分割。 

  第二十六条 补贴资金分割使用。信贷部门收到会计部门转来的《企业基本存款账户资金到账与

分割通知单》后，要对拨补到企业的补贴资金按有关规定进行分解，确定应收取贷款本金、应收取贷

款利息和应拨付企业费用的具体数额，然后登记分割通知单，经科长审批同意后，将通知单及时返还

到会计部门。 

  第二十七条 补贴资金收贷收息处理。会计部门接到信贷部门返还的《企业基本存款账户资金到

账与分割通知单》后，要按信贷部门的分割结果办理会计手续，对应收贷款部分要在企业基本存款账

户中直接收取贷款本金；对应收利息部分要转入企业应付利息存款账户，有欠息的要立即收取贷款利

息，无欠息的待计息日后再收取利息；对应拨付企业费用部分要转入企业财务资金账户。随后会计人

员要按到位补贴资金的实际收贷、收息、拨费等情况，填制《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情况通知单》（见附

件 4），交送信贷部门用于登记补贴资金到位监测台账。 

  第二十八条 粮食风险基金拨付企业监测台账的登记。营业机构信贷部门专管人员要按会计部门

送交的《补贴资金使用情况通知单》，逐笔序时登记补贴资金到位监测台账，准确反映粮食风险基金

实拨企业数额及到位补贴资金分解使用情况。 

  第六章 粮食风险基金报表管理 



    第二十九条 按月核对粮食风险基金管理台账。每月末，省级分行计划处和市县级行信贷科

（处）财政补贴专管人员要将粮食风险基金专户管理台账与营业机构会计部门存款日记账进行核对，

核对当月粮食风险基金拨入、拨出及月末专户余额情况，确保管理台账数据与会计日记账数据完全一

致。同时要将当月粮食风险基金应拨及实拨企业情况进行统计整理，将实补企业及收贷收息数据与会

计数据核对一致。 

  第三十条 粮食风险基金报表填制。每月末，省分行资金计划处要根据省级粮食风险基金筹措到

位情况和粮食风险基金拨补企业情况，填制《财政补贴资金各级筹措情况月报表》（402 表）和《中

央与省级财政共同建立的粮食风险基金专户月报表》（403 表），准确反映省级粮食风险基金筹措到

位及拨付情况。基层行营业机构信贷部专管人员要根据补贴资金到位监测台账，填制《财政补贴资金

拨付企业情况月报表》（401 表），准确反映补贴资金拨补企业情况。省、市、县三级行还要根据粮

食风险基金专户存款构成情况，填制《财政补贴专项存款月报表》（407 表），反映粮食风险基金存

款结余及变化情况。 

  第三十一条 粮食风险基金补贴报表的审核。省级分行资金计划处要认真审核各类粮食风险基金

报表，确保报表数据真实准确，相关数据要与项目电报和会计报表有关数据核对一致。报表经处长审

查，主管行长同意后上报总行。 

  第七章 粮食风险基金拨补情况分析与检查 

    第三十二条 粮食风险基金筹措情况分析。各级行要根据粮食风险基金相关报表，分析粮食风

险基金欠筹或超筹情况，分清哪些地区、哪级财政欠筹粮食风险基金，并进一步查找欠筹原因，采取

相应工作措施。 

  第三十三条 粮食风险基金下拨情况分析。各级行要随时监督粮食风险基金下拨情况，监测补贴

资金在粮食风险基金专户滞留情况，分析滞留原因，以便采取措施督促下拨。 

  第三十四条 粮食风险基金拨补企业情况分析。包括粮食风险基金拨付到位率分析；补贴资金实

际到位数据比上期、比同期等动态变化情况分析；补贴资金欠拨企业原因分析等。 

  第三十五条 粮食风险基金使用情况分析。重点分析粮食风险基金补贴收贷、收息、拨费情况；

分析补贴资金实际使用比上月、比同期等变化情况；分析从粮食风险基金补贴中收息占全部利息收入

的比率等。 

  第三十六条 粮食风险基金管理工作执行情况检查。各级行要对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政策及规章制

度的贯彻落实进行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遇到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同时要加强对本操作规程

执行情况的检查指导，检查工作按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粮食风险基金检查程序（试行）》（农发行

计字〔2002〕24 号）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粮食风险基金档案管理工作按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档案管理制度》（农发行字

〔2001〕107 号）执行。粮食风险基金拨付文件和拨付审批通知单等拨款文书的保管期限与会计档案

相同。 

  第三十八条 市县级自建粮食风险基金管理工作可参照本操作规程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操作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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